
5 万元以上工程项目工作流程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长审批 

 

总务处和申请部门提供维修方

案、预算及技术参数 

 

资产处组织招标，并下达中标通知书 

部门分管校长审批 

竣工验收时，总务处组织使用部门、

设备处、施工单位及纪检部门共同

验收 

总务处负责签订合同后送财务处备

案，并指派专人进行现场监督管理 

总务处负责决算，将材料归

档 

部门提交申请工程项目报告 

起草合同送法制办 

审核 

 

 


